S L LR 1o P
114 B 7% % 11085

|

" 2 FERHF AP

X
S
gl
\;:\.
g
i
ﬁ}
—=%
e
%
=4

FREEA R TR

A
R L

AR REHE AR TR g AR AEII4ET? 30p
R TR B 5 AT

<2

|-

E%°

? wRrd R
74

T AR PR Fle W R A AR R TS
fRiz. o F o R RPN RS W AR 202 524
ERBEATH R Y o BROPLFE A AR AR
FEIRN > AT F A T GFE o 2R R F
BAERZEAFRTFRIDNGUELALR FTEFEA
HooF et S R8FEF2E  FLI3FEF2EEY 5T
ERTHP o RBAFURE FHFEHAG AP (THEH



i

NP ) RA AR H T NI S f%zﬁgi
FHM LY S R A RI4#40 T RS %
20308 fRac e EEEF LI FEAL 5 27D 'gtj«g %2
22 RA R AT S R (LE5T5-T8F ~#H H) - i
EECE RS S E- Pl SRR B S x;f,%v,};é;%
%aﬂﬁwﬁ??ﬁf%ﬁii RS R R

ﬁﬁoﬁﬁxooo% Bty (T
Tod (FHEFEHE2T) AT
RSP AREIIZES? 229'14%51’%%1&:1?
£ gE o EEEE R (T
‘ LR 10T S PRARREY 0 A R
28122 AR EQILP o PR BERLE FH LD
%g%gnﬂzéﬁyath‘/\ (T,f Emﬁ’- )]L%r@,;t/\%,
» B fs M ETEhF 6500 R o kA e R &E]2Y 2T
AR P R ESITAP ’%?a:%%‘ﬁ;%fr_;ﬁ??wr*ﬁ » X b
% 22611555700~ » #1%t 5 # A % 526181557~ >
RREREWZEEM R AR £ S H2615 1557 %
EoTEP LR ERFTRETRE2615155T~% B
e Ay p A:;L;F WPk dELE AL 2
FIE o242 B 7 RS R22615 1557~ 2 p 427,k
BAEEN /W?H*’ﬁﬁip@iﬁﬁﬁi?ﬁ
LB F
3 g > ]113#8 7" 22”* FE RN S .
Ty THREL LR R 2
@w@w,@,@4#ﬁﬁg@¢%
E. B xd3cd > T TATD
T ERTHEELELe By~ R
2 BEL s REFH LD
o fERLL D P T £ el
FBRLF) o3 &2 27

- e

|

oo e N~ %4‘
B
IR I
Ny
b
s
2
|
Pz
T C‘o =%

T b
TROFE

g
o

G

'

e
P
=
a4
s

.h-‘

"'\

2
A
¥
p
%

R

(3

e 1
Aw

|

N

=
\m\} \—:‘

@
=
7

g

—\

|

)

-ﬂa
A T

She b

T
sl

L N
)2
v/l-ﬂx“‘u%\);m
~

Bt

NooER oW B
ﬂﬂl_

\

tu_\‘

74..\

©
rIL —n\

| 4
I
TIL

T

A

g
N

)

A

e
e
L =
&

Il

R O A
=

=
Rl
o,
|-
owe

-

SAN SN

g
(i
Pt
b
=
N
P
N
BT Y
—~
-

>~
(i
e
ERu I
s
4ok

T

N
|-
\

RS
=3
E’ N
E LT -

=i



C!

4
T A N

Pk LA g?&ﬁ4%%£mq,uﬁﬁﬂ%§6moa,
N 2',&6115375000’1 % A A4k
I‘JE FRZZ‘ 2088 ~ o A A

AE > %‘%%}E’ﬂﬁ? /ng\lf ’ ;;r:‘:’l,y\‘z%— i‘iﬂl—d 33;%
B ,éﬁ%%‘ﬂg 1. & r-x‘ﬁ@z o 9 drx A —fu];i'ljli_ , /;,;.‘;7'_
! pan v

7 I,E-:?‘;?" S

\\E\‘
L L
o

LRGP AL B pe 13887 22p d A K4

?ﬁ@%ﬁiﬁi?%’ﬁégiﬁ#@a%kﬂwl5
PEY - R4 ELY 29@;«;,&4.;1 BB AR AT A
EEFLF UL ERE LY R e Eﬁai?’éfﬁ
%%ﬁﬁﬁﬂ“ﬁmam’ﬁ*ﬁgéﬁﬁﬁﬁig%ﬁ&
2ERADFANIRBEF 238 I 0GR EG #2458
%ﬁﬁmﬁpviika FRF R 24 fLIRfRds e 4 g Lo
d & ETHE ,ff;ﬁgg;u,ypj,t:;&;ﬁjz}ﬁﬂ“Pﬁﬁll”lZB
mﬁ%ﬁﬁ%’ﬁéigaﬁj%ﬁ&%} THH A KR
ﬁ%’@4ﬁ¢4%ﬁz-ﬁn$i%@%@o@$%%%
aeRkPEIZYI9pERAS P R b ARy o AL R
FAPmNEE]2 23 A AP RE AL

TERRB AT LR GE 2 L E o PR E 2T
v EHE55 6500 % 0 R 26115 5700~ B L H D P
B ad A § 503 LB A0 E]14E47 7Bf§
QA RS T260F ~PRIFF AR B P&%
BooBREAELAT o HAd RE AR
BALGRATRB LS RE R A
BAURE BREEP DL REZFH W o 2 vk

'%’L' é’u :‘T:*" fﬁﬁ{ f:l‘ °

z

R A FFANT - 3 LR EEAITO e
BRI HEA o v BHEMIEN o TERA > N

WE AL A F 2 H LU E R, 0 A2 5056
S BBBSIE R I AB TG MY o FE AT AT

b
i
mj



T

oo X A F AL T ;i%.%“rﬁéf,’ﬁ«,ft;;ug/wfytgg
REE B EGEREA S S 2K 4T G RaE (B
BiEIRl00E R & F 569258 T 4R) o }%'—;i#ramﬁ»%i
ERARA AL IR R G GG AH LR
p%ﬁﬁW’Tﬁﬁuﬁéﬁﬁiﬁgéai’%ﬁﬁﬁé

R e R QFRLA A 2 F o e B RE R

() %’%E‘?i‘i?ﬁ’ﬁ‘}ﬂ%?éa ?i’ﬁ’ﬁ&ﬂi??%;ﬁiﬁ

%i%%ﬂﬁ’%id@%éﬁﬁiﬁ;%@%inﬁ

%’Uﬁ?soﬁ%fiﬁ’awuqﬁémwi S S
B & w%”% B RS RA LR (B
%%N' %9H%ah4%%)o&ﬁ;_uf A ]
%,i§&i£4"l4 658 6500~ ~ % % 21%61155 5700~ =

N

 BALA B %7W%@ﬂ’&%@ﬁ~~ﬂ4wﬁ

RG22 B GRALFa 2223 F L BEdE-
Kl

A BERE FE S PN]3E8Y 22 Eii BRIz L
355423 A8V 2 (RE%2F) 37433 %2
EHTTFLEEPFriprrgandcdwrpErh g,
o EﬁdeBVﬁﬁgeﬁi“' (Fhit) 5 F4FEHT
Tl g e mAl1328222p 22925

p
J.';J 0__"}%?-1 J—ag-g.,ljjﬂ..gqu:ﬁpﬁ&7 Ui\,, }3/\ "‘7[7}%,/-]- _#:j,z‘j
W%ﬁﬁ%ﬁiai=w@aqwﬂm5s Ei%EE (L%3

51 ) » 7332 Q%ZV’r*r%@U¥@J L mANE R T
"p113%8" ZZBEPFHEQ’JBB  REBRL FTELD
FozdEzdz20 8 % ",%ﬁﬂfé&511338’3229i}“ﬁ-§9

VHR L B EARE FHAP I L p b Edet ot o L



AR FHLS P EEA S P]132127 190 %3
EHEROE IR LERF LR
oA BT pEpIREY25P
g XV 5 (REH225-22TF ) =4k k382

F AN FA]13£127 265""*‘}'1%‘%1% i%’:ﬁ@t
&%E’é}?i%ﬁfﬁi’\ wAMREE AL e ZWEHREFD
& 2TRI2PF L » 3 R Rk 4353 257 % (2553
3%%E)oﬂ%@@QQEQEAg%&Qﬁ,%ﬂm&m
P2TPREEIH FEAFAT R ENE Y 6
76500~ > % H 27611585700~ > 5 2 &4 §
¥ iz (L% %229-243 ~ 270-28TF

—=i

i

h
g ‘é\_

‘"—“‘i
—
3
T
%
2

4
-

¥
iﬁ aF W ARIEF28F A g R-FEAET S (L%
#2897 ) oA F R P X HBAL PR IRIEF 2600

Bz
”’ﬁﬁ$i+$ =4
FAIFERH =
%ﬁmaééiﬁ’& =
K (L TP fi;f*«#‘ ) 1y B ORR AR
7ot 36%5'75 & = 667 5000~ £ e ok 5 2
Fa 2P 1132127 27Tp a2 Erﬁ' NP ETIFERE
B A A H Aol ik 2% 2608 6500~ 1 &k
LA EFT (RER3MT-352F ) c#HA I w LI ko]
13282 14p 2 F #12" 31 P fai BOR R OR A
B m kA 51132120 9p A7 TR £65.5 A 4 ix
Feni 4 3 A W &3P A TegRd A
TR FEMEsnd vy 2 (L% %89-191 ~291-311F )
W EEALFEFEFE H LN F o R R
NFNEEA A3 E9 5P EARE > AR v Y
A RA B A AL I HE R § o RTALE RSP 3 LRI
T 3 J\ﬁx“"f“llSﬁlZ 9p 2T & F £65.5~ Lt
de iR eni 4w 1%, 18 f —'vﬁﬂ";’?ﬂ,TP:i TABEERALG
—*'g_aﬁ? SN/ A N il A kij‘ﬁ»,fi—‘i'i,' i v?'ﬁfﬁ;i&;

3 1l “‘t?
}L‘
>»
>
“"E‘K
ol
>
>
>
¢!

4_ =\

Y

3 ¥
& F T
ol



BEAR 0 B KB A AH pEERAR L 24 AT R4
LA G
EA TR BT P HBRER EAEAL R RN
113127 2Tp fAf g R & g i £ 2 B A 2 o (g
éﬁi??ﬁﬁ’—%wﬁ%éﬁéﬁﬁ’&%gi;
NE R RRIES 0 SRR RN2. 6B R A =
oo ERAGR R o 7 AR T
RFE a’%&%ﬁ;ﬁ BN DERL B %éi = Ll653 6500

% 3

>%$,ﬁ,”*ﬁibmi%%ﬁ’@ﬁﬂ%iiﬁﬁ

A NI IR SN ’*\IFB*“J@—%EEAZO7+“’§’{ )3;%—%’
AAfrF A BRGAZARF IR - Ea g X
f.',,uffﬂ”ﬁ%"*"%éi‘\’a R s FANER o ER
wEZEHFAEY > AL B RELT AL B ATA
N T P R
7 13

P AR TN AERE T AELTRROTEMRE o RS
AR ERAAIRGED o fed o FIZ AL RIPE > &

PREREmTEF 210 438 L 2 LINEF 72850 5 35
LRI A hi o 6TH A § 0 68F A MR - F

Fla B AR A7 p TR f%,l‘z&?\!giﬂ:;@'

ﬁva%%%@’ﬂﬁaﬁ“ﬁhfﬁﬁaalx}i%%’%é X F L
P R AL A RERAR > NFTL IR R % ‘{ﬂ‘;ﬁ.,i*’*_l_
#0688 19 0 eAFHE fn%%?ﬁéﬂéielaiﬁa?%rsx%

fe %ﬂkﬁiiﬁ%iﬁﬁﬁ% g v o o 5
“Wk% T AR R Y i o AL
KEREL APRAH AR GREFLAT AN
{ﬁ%@’ﬂéﬁﬁlﬁﬁﬂ%,wuﬂhﬁ%i
e IFBEﬁ %
.»\‘ H *,,

F 7% FR
Sy i p‘\\

=
-l
oy
by B o
NS T

sy
sk
=
Z.m
b
W
a3
=
¥
| 4~
o
\ —
\_
SR
‘\
o
o
>
o1



% po 5‘\“’?7'?7 o FVET {4 AN P IR é,;)g Ll ﬁq%‘ryﬁ y 2\ g;}u B 4R
R EI27 3195&&&3@%%%?%‘*%%,% ol
S RN AP L A BV PR FEHE T 0 8 ¥
EH F T LRI F S lfaﬁfﬁ‘%ﬁ'*"i [EEES A
FERT AP R AR A 2 K13~ 148 5Lahd

B f&ﬂ§\¢iﬁuﬂ;ﬁh_% v b b ARG TI115#8
g%fﬁ‘?‘fr““ ER A PREAPERGL S THRT RFG
J HRERBALT TR &7 oz
i ;u ' e S *\'/-*\IFEE%B?*B R
el € BRI SRR Ll B I
3 BT Bl13#12° 23p REFIRE S B > R
K 3R R F AR ”Lr'fﬁ’@m A S-S SR
oo B ALIBEI2Y 4P BR AP E AR NES
(A% %353-356F ) ogp_A%E’ni%é—%i"%%i,ﬂ.‘.‘*v?llBEQ’? 13
pPIREL2® 315)*}&;‘ PR RAEAEE > § R A3]13
E11712p &7 T198% 5i2cseg 2 |, » i &7 T L2
Ao vV R AEANPFLE | ¥ FAEFAELILY 20 £
T P FI6TH /2T R EI27 11D %7 T 4EAREC 1983 57
*)HE AR EET PEEEr £ R8N AERa
4 xR R TE 266, 5@/"l L #r 4 ¢ @35 K Line &
oW EAHEAT TEEYRIE ) oY FEP3IP AT E
FFE A > K600 L EF AT R XV
(2% %25-43 ~ 207-218F ) °fm%%“ééwv EAR G E
ﬁﬁ%i*ﬁﬂmw*’ﬁ%%%é?'ﬁi%ﬁﬁ %
A4 %4'?%’67131%/%?%’?%%%#%}; A
SR CER %’xf}qi G Fsa'%' R G N o TR g
%&géﬁjiil% img\%Bg’&%%&ﬁQ
P EEME R U EAII3ELLY 12 w8 R A £
A% 3 ’T;?;S‘EZ NipEenr o 0 TR A ’1.5/'
e Fleie- FHRARBR - FRAY L2
* ’”T'iﬁ@&i’*\ e B Tﬂt“f\%if« J&

-n\q.

Jam
il
ds

|4

\F-F-'ﬁ%

)w

CASS



:

PR S P BB TALE BT PR

M ﬁv%é’—u*“llfﬂﬁlﬁ125.?§1£if£§z%fﬂ‘
RE 4 RIE LA a@ggmw&%wa,wiwm.

"é%,-L67az < 66,55 47 A 4

w0 TR EA AR RRE 5

FRIFEEER S R C N

FRABLFHFPRG AL 2B RBELEH LT
TR A IR B ]13# ]
ha —~

27 9p alftt”%i‘%/'%fi -

65. 3@" ,{_{_P%:l,ilfaﬁ’”/é/}%ﬂ’l ,}@%1#\9\'14@?—@?}‘;

ﬁ%gé?k&m ﬁ%%’?iﬁ%?%%*ﬂﬁﬂﬁ
/\

AR L ﬁ,f%% PR A 2A I3 12P 2Th 22 AR 3 &
HZ o X T’U‘wﬁté‘ )] ,TE S A 5‘165@'6500% ~ R 276115
3)

g
E, v
%E%E/\Eﬁgiiﬁ%%&f\:‘ﬁéq\'/f‘—;:if;—gfl65§6500;"
W 27611585700 ~2 F ¢ » T2 o

J’@%ﬁa%é%éﬁﬁlﬁ 22 G hd g2
@%$ﬁ%&%9?$ﬁ%@ﬁW°*@%ﬁ$4 FH P
Fees BREZN RRLFR AT I 2§ '%;; T T
@i%ﬁ%ﬁm*i’@%Wlﬁﬁﬁﬁéﬁﬁfﬁﬁﬁg
Féa’ﬁﬁﬁv’ﬂo

2 EM G R RS RE
26181557~ 2 pAcyrhy 2 xE ¥ pAc T p ok > 32 &
LE AP E AL b aEd > BA sy 0 HENFL
Biro 24T B A S o
R T AR DERILE E R i3 308 R R R I
BEFIRE BRE-RT 0 B EP

$N\R



ANfpt B A REZFSARD > RAEFRZ FT8IE
Fdded < o
P &= Y ) 114 = 9 3 17
REY - e i F fuARZ
AR R AT o

Yot A S S N AR 200 P AR L PR o Ao

LI RA L R 0 - HELR R A LR
R - S 7 S S R R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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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8號
原      告  萬軍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秉杰  
訴訟代理人  盧江陽律師
被      告  萊特建築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碧水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陳虹羽律師
被      告  星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雅芬  
訴訟代理人  林思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規定甚明。原告起訴以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代表人阮碧水為其法定代理人，後被告萊特公司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以民國114年4月7日府授經登字第11407192030號函解散登記，選任阮碧水為清算人，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卷第75-78頁、證物袋），依前揭規定被告萊特公司應行公司清算，並由阮碧水為清算人代表被告萊特公司執行清算事務，則阮碧水之法定代理權並未消滅，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所有，被告萊特公司於民國113年8月22日以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委託原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約定以每坪新臺幣（下稱）73萬元為計價，支付成交總價1%作為服務報酬，委託期間自同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嗣原告多次與被告萊特公司及被告星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星穎公司）協商仲介買賣，最後以每坪65萬6500元成交。系爭土地已於同年12月27日完成買賣，於同年3月4日登記為被告星穎公司所有，交易總價為2億6115萬5700元，按1%計算仲介費為261萬1557元，爰依民法居間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給付261萬1557元等語，並聲明：1.被告萊特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星穎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萊特公司以：兩造於113年8月22日就系爭土地簽訂「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訂有「專任委託出售價格」及「專任委託期間」，上開委託出售期間期滿後，原告業務員曾向被告萊特公司請求簽立新的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並約定新的委託出售價格，被告萊特公司多次表示專任委託已取消、解除，兩造間已無出售系爭土地之專任委託，被告萊特公司自得透過其他仲介出售系爭土地。嗣被告萊特公司另委託訴外人遠見開發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遠見公司），於同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000元出售予被告星穎公司，並於成交後支付遠見公司服務費258萬元。原告未參與最終議價與簽約過程，買賣既非因原告之媒介而成立，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星穎公司則以：系爭土地雖於113年8月22日由被告萊特公司與原告簽專任委託書，惟專任委託期間已於同年9月15日屆期。原告於同年10月2日傳送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予被告星穎公司，刻意隱暪專任委託期間已屆滿之事實，後原告告知價格談到每坪67萬元，被告星穎公司欲了解之後若與原告簽約而有詢問服務費之計算，至此兩造間僅有物件介紹、價格與服務費計算等洽詢，嗣因原告稱理解錯地主的意思，由每坪67萬元改稱68萬元，被告星穎公司遂於同年11月12日明確表示放棄，被告星穎公司並未與原告簽訂不動產承購要約書，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不成立居間契約。後被告萊特公司於同年12月19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專任委託契約，被告星穎公司亦於同年12月23日委託遠見公司居間系爭土地，並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與要約書及給付斡旋金，嗣於同年月27日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與被告萊特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星穎公司並於114年4月7日依約支付遠見公司260萬元服務費。被告星穎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均係歸功於遠見公司，並非由原告居間而完成買賣，最終成交價格亦非其議價之結果，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訂有居間契約，除有特別約定（如訂有專任委託），委託人仍得致力自行締結契約，或借助其他居間人媒介締結契約，居間人應自行承擔契約非因其報告或媒介成立，致不得請求居間報酬之風險。又兩造間非專任委託居間關係，亦非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自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92號裁定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約定銷售成功時支付成交總價1%為服務報酬，並非僅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契約性質為媒介居間，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原告主張其居間被告買賣系爭土地，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成交，為被告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與被告間有居間契約及被告間買賣係因其居間而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8月22日簽訂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有專任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1頁）。該委託書第2條約定「若專任期間地主自行銷售或委託其他同業出售，則地主願支付0.3%仲介費給本公司（即原告）」，第4條約定「同意以此價格出售期間自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上開委託書別無專任期間之記載，證人即原告業務吳珮嘉證稱本件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等語（見卷351頁），可認委託書第2條約定「專任期間」即為第4條約定「自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間約定專任委託出售系爭土地期間為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期滿後被告萊特公司不受此專任委託書拘束，非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仲介居間出售系爭土地。
　2.被告萊特公司與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1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被告萊特公司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至同年月25日，有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25-227頁）。被告星穎公司與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約定被告星穎公司委託遠見公司仲介購買系爭土地，委託銷售期間至同年月27日12時止，有買賣議價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393-395頁）。被告經遠見公司經紀人許勝紘經紀，於113年12月27日就系爭土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價金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佐（見卷第229-243、270-287頁）。被告萊特公司支付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58萬元，有統一發票在卷可考（見卷第289頁）。被告星穎公司支付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60萬元，存摺節本在卷可考（見卷第397頁）。
　3.證人吳珮嘉證稱：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仍有繼續洽談買賣事宜，最後談到每坪66萬5000元，有告訴阮碧水（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所找買家還是被告星穎公司，但不記得有無將每坪66萬5000元告知阮碧水，之後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並未在場，亦不知其間如何議定每坪65萬6500元出售系爭土地等語（見卷第347-352頁）。證人吳珮嘉與阮碧水於113年8月14日至同年12月31日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實拿65.5、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於同年月31日表示「已經售出」，有通訊畫面及通訊紀錄在卷可參（見卷第89-191、291-311頁）。依前開證人吳珮嘉證詞及其與阮碧水間通訊內容，被告萊特公司於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確實仍有繼續委託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然於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願售價格「實拿65.5、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後，雙方並無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再有具體商談，原告未參與被告間後來就系爭土地買賣商議及談價過程，最終簽約時亦不在場，自難認被告2人係基於原告媒介成立買賣契約。
　4.證人即被告星穎公司財務協理柯佳禎證稱：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係經由遠見公司仲介，一開始被告星穎公司開每坪65萬委請遠見公司協助，很快被拒絕，後來開總價2.6億再跟地主談第二次，中間都是遠見公司與被告萊特公司聯絡，被告星穎公司沒有直接跟被告萊特公司接洽，最後用每坪65萬6500元成交。最先被告星穎公司老闆請我跟曾秉杰（原告法定代理人）聯絡，跟他說我們要找的土地需求，過程中曾秉杰有提供多塊土地給我們參考，我們看中鎮福段207地號，有請曾秉杰和地主談，後來曾秉杰說地主說不賣，轉而推薦系爭土地，他們有專簽，後來我詢問他價格，也有詢問老闆，老闆說每坪65萬才要買，我也把這個需求轉告曾秉杰，後來曾秉杰去跟地主洽談，他有告訴我們地主願意每坪67萬賣出，我覺得很有誠意，所以詢問負責人是否同意67萬購買，同時我也回去問曾秉杰服務費如何收取，因為我要編預算，後來我跟老闆確定要買之後，隔4天曾秉杰用LINE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業務理解錯地主的價格，67萬不賣，68萬才願意，當時因為老闆在國外，我不能自行決定價格，所以跟曾秉杰說我再問老闆意願，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後來到老闆在差旅中詢問我現在土地進度如何，我跟他報告說曾秉杰說地主說68萬才賣，但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1萬塊調高價格，猜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所以轉向跟我們收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當時我是這樣跟老闆說，後來老闆同意，我們就去找角地，後來曾秉杰有詢問我們土地考慮如何，因為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們跟被告萊特公司談價，後面我有跟他說我們要找角地，他也回覆好，後來不確定曾秉杰有沒有再丟給我其他物件，但我沒有再就系爭土地討論，後來到12月間曾秉杰突然丟訊息給我說系爭土地地主願意66.5萬賣出，他不確定所以來問我看看。我跟他說我們現在有比較暫緩，我會把訊息跟老闆說，直到12月31日確定跟遠見開發簽成這塊土地買賣後，基於禮貌，我跟曾秉杰說謝謝我們買到這塊地了，他用非常不可思議的語氣說我們竟然繞過他去買這塊地，他會走法律途徑。我們當時請遠見買的是樂田段13、14地號的角地，但因為這塊是遺址地，加上地上有簽租約到115年8月，會影響我們總部建造時程，同時我們跟遠見公司提需求時有跟他說系爭土地談價過程，遠見窗口同時有表示系爭土地專簽契約就在他桌上，同時他也表示我們當時用67萬就能買到，不太可能談判破裂，所以我們才會知道系爭土地遠見公司也有在處理，在113年12月23日跟老闆報告兩塊地，老闆不希望有遺址影響到蓋總部時程，所以轉而再回去談系爭土地，應該是113年12月24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居間契約等語（見卷第353-356頁）。證人柯佳禎與曾秉杰於113年9月13日至同年12月31日就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曾秉杰於113年11月12日表示「198地號放棄嗎？」，柯佳禎表示「先放棄，它可能不是我們的正緣」，曾秉杰再於同年11月20日表示「談到67萬/坪」，同年12月11日表示「鎮福段198地號所有權人在問買方針對它們這筆建地是否有要繼續談，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價格降至66.5萬/坪！所以才會傳這篇Line問問看」，柯佳禎表示「盡快回覆您」，於同年月31日表示直接跟地主談價，最終65.65萬成交等語，有通訊畫面在卷可參（見卷第25-43、207-218頁）。依前開證人柯佳禎證詞及其與曾秉杰間通訊內容，被告星穎公司確有委託原告仲介買賣系爭土地，曾出價67萬元願買，然買賣未成，被告星穎公司嗣表明放棄對系爭土地議價購買，曾秉杰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但被告星穎公司並無具體回應。參以柯佳禎於113年11月12日向曾秉杰表示「先放棄，它可能不是我們的正緣」，並證稱：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一萬塊調高價格，猜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所以轉向跟我們收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因為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們跟被告萊特公司談價等語，可認被告星穎公司對於原告信賴關係已動搖，於113年11月12日終止委任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則曾秉杰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柯佳禎表示「盡快回覆您」，後無具體回應，可認柯佳禎僅係禮貌回覆原告，並無再次委託原告居間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意思，難認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成立居間契約。
　5.原告雖有仲介被告萊特公司買賣系爭土地，然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提出買賣條件「實拿65.5萬元、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原告並未成功媒合被告星穎公司同意依此條件購買，可見原告實未基於其與被告萊特公司間居間契約，完成媒介兩造成立買賣。被告萊特公司後於113年12月19日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地，經遠見公司媒介結果，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7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被告星穎公司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向被告萊特公司購買系爭土地，此買賣價金與原告居間所提出買賣金額亦不相同。原告主張被告萊特公司及被告星穎公司係經其居間仲介達成系爭土地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之買賣，並非可採。
　㈢基上，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並不成立居間契約，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星穎公司給付居間報酬。又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間雖有居間契約，然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非因原告居間媒介而成立，原告亦不得請求被告萊特公司給付居間報酬。
六、從而，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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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萬軍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秉杰  

訴訟代理人  盧江陽律師

被      告  萊特建築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碧水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陳虹羽律師

被      告  星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雅芬  

訴訟代理人  林思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

    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

    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

    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規

    定甚明。原告起訴以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

    ）代表人阮碧水為其法定代理人，後被告萊特公司經主管機

    關臺中市政府以民國114年4月7日府授經登字第11407192030

    號函解散登記，選任阮碧水為清算人，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

    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卷第75-78頁、證物袋），依前揭

    規定被告萊特公司應行公司清算，並由阮碧水為清算人代表

    被告萊特公司執行清算事務，則阮碧水之法定代理權並未消

    滅，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原為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所有，被

    告萊特公司於民國113年8月22日以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委託

    原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約定以每坪新臺幣（下稱）73萬元

    為計價，支付成交總價1%作為服務報酬，委託期間自同年8

    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嗣原告多次與被告萊特公司及被告星

    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星穎公司）協商仲介買賣，最後

    以每坪65萬6500元成交。系爭土地已於同年12月27日完成買

    賣，於同年3月4日登記為被告星穎公司所有，交易總價為2

    億6115萬5700元，按1%計算仲介費為261萬1557元，爰依民

    法居間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給付261萬1557元等語，並

    聲明：1.被告萊特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

    .被告星穎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萊特公司以：兩造於113年8月22日就系爭土地簽訂「土

    地出售專任委託書，訂有「專任委託出售價格」及「專任委

    託期間」，上開委託出售期間期滿後，原告業務員曾向被告

    萊特公司請求簽立新的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並約定新的委

    託出售價格，被告萊特公司多次表示專任委託已取消、解除

    ，兩造間已無出售系爭土地之專任委託，被告萊特公司自得

    透過其他仲介出售系爭土地。嗣被告萊特公司另委託訴外人

    遠見開發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遠見公司），於同年12月27日

    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以每坪65萬6500元，總

    價2億6115萬5000元出售予被告星穎公司，並於成交後支付

    遠見公司服務費258萬元。原告未參與最終議價與簽約過程

    ，買賣既非因原告之媒介而成立，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

    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星穎公司則以：系爭土地雖於113年8月22日由被告萊特

    公司與原告簽專任委託書，惟專任委託期間已於同年9月15

    日屆期。原告於同年10月2日傳送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予被

    告星穎公司，刻意隱暪專任委託期間已屆滿之事實，後原告

    告知價格談到每坪67萬元，被告星穎公司欲了解之後若與原

    告簽約而有詢問服務費之計算，至此兩造間僅有物件介紹、

    價格與服務費計算等洽詢，嗣因原告稱理解錯地主的意思，

    由每坪67萬元改稱68萬元，被告星穎公司遂於同年11月12日

    明確表示放棄，被告星穎公司並未與原告簽訂不動產承購要

    約書，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不成立居間契約。後被告萊特

    公司於同年12月19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專任委託契約，被告星

    穎公司亦於同年12月23日委託遠見公司居間系爭土地，並簽

    訂買賣議價委託書與要約書及給付斡旋金，嗣於同年月27日

    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與被告萊特公司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星穎公司並於114年4月7日依

    約支付遠見公司260萬元服務費。被告星穎公司購買系爭土

    地，均係歸功於遠見公司，並非由原告居間而完成買賣，最

    終成交價格亦非其議價之結果，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

    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

    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訂有居間契約，

    除有特別約定（如訂有專任委託），委託人仍得致力自行締

    結契約，或借助其他居間人媒介締結契約，居間人應自行承

    擔契約非因其報告或媒介成立，致不得請求居間報酬之風險

    。又兩造間非專任委託居間關係，亦非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

    已足，自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92號裁定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委託

    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約定銷售成功時支付成交總價1%為

    服務報酬，並非僅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契約性質為媒

    介居間，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原告主張其居間被告買賣系

    爭土地，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成交，

    為被告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與被告間有居間契

    約及被告間買賣係因其居間而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

　1.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8月22日簽訂土地出售專任委託

    書，有專任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1頁）。該委託書第2

    條約定「若專任期間地主自行銷售或委託其他同業出售，則

    地主願支付0.3%仲介費給本公司（即原告）」，第4條約定

    「同意以此價格出售期間自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

    。上開委託書別無專任期間之記載，證人即原告業務吳珮嘉

    證稱本件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等語（見卷351頁

    ），可認委託書第2條約定「專任期間」即為第4條約定「自

    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間約

    定專任委託出售系爭土地期間為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

    止，期滿後被告萊特公司不受此專任委託書拘束，非不得自

    行或委託其他仲介居間出售系爭土地。

　2.被告萊特公司與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1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

    託銷售契約書，約定被告萊特公司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

    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至同年月25日，有土地專任委託銷

    售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25-227頁）。被告星穎公司與

    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約定被告

    星穎公司委託遠見公司仲介購買系爭土地，委託銷售期間至

    同年月27日12時止，有買賣議價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39

    3-395頁）。被告經遠見公司經紀人許勝紘經紀，於113年12

    月27日就系爭土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價金每坪65

    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

    卷可佐（見卷第229-243、270-287頁）。被告萊特公司支付

    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58萬元，有統一發票在卷可考（見卷

    第289頁）。被告星穎公司支付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60萬元

    ，存摺節本在卷可考（見卷第397頁）。

　3.證人吳珮嘉證稱：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仍有

    繼續洽談買賣事宜，最後談到每坪66萬5000元，有告訴阮碧

    水（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所找買家還是被告星穎公司

    ，但不記得有無將每坪66萬5000元告知阮碧水，之後被告萊

    特公司於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

    書並未在場，亦不知其間如何議定每坪65萬6500元出售系爭

    土地等語（見卷第347-352頁）。證人吳珮嘉與阮碧水於113

    年8月14日至同年12月31日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

    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實拿65.5、往上加你們的

    仲介費1%」，於同年月31日表示「已經售出」，有通訊畫面

    及通訊紀錄在卷可參（見卷第89-191、291-311頁）。依前

    開證人吳珮嘉證詞及其與阮碧水間通訊內容，被告萊特公司

    於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確實仍有繼續委託

    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然於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阮碧

    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願售價格「實拿65.5、往上加你

    們的仲介費1%」後，雙方並無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再有具體

    商談，原告未參與被告間後來就系爭土地買賣商議及談價過

    程，最終簽約時亦不在場，自難認被告2人係基於原告媒介

    成立買賣契約。

　4.證人即被告星穎公司財務協理柯佳禎證稱：被告萊特公司於

    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係經

    由遠見公司仲介，一開始被告星穎公司開每坪65萬委請遠見

    公司協助，很快被拒絕，後來開總價2.6億再跟地主談第二

    次，中間都是遠見公司與被告萊特公司聯絡，被告星穎公司

    沒有直接跟被告萊特公司接洽，最後用每坪65萬6500元成交

    。最先被告星穎公司老闆請我跟曾秉杰（原告法定代理人）

    聯絡，跟他說我們要找的土地需求，過程中曾秉杰有提供多

    塊土地給我們參考，我們看中鎮福段207地號，有請曾秉杰

    和地主談，後來曾秉杰說地主說不賣，轉而推薦系爭土地，

    他們有專簽，後來我詢問他價格，也有詢問老闆，老闆說每

    坪65萬才要買，我也把這個需求轉告曾秉杰，後來曾秉杰去

    跟地主洽談，他有告訴我們地主願意每坪67萬賣出，我覺得

    很有誠意，所以詢問負責人是否同意67萬購買，同時我也回

    去問曾秉杰服務費如何收取，因為我要編預算，後來我跟老

    闆確定要買之後，隔4天曾秉杰用LINE打電話給我，說他們

    業務理解錯地主的價格，67萬不賣，68萬才願意，當時因為

    老闆在國外，我不能自行決定價格，所以跟曾秉杰說我再問

    老闆意願，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後來到老闆在差旅中

    詢問我現在土地進度如何，我跟他報告說曾秉杰說地主說68

    萬才賣，但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1萬塊調高價格，猜

    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所以轉向跟我們收

    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當時我是這樣跟老闆說，

    後來老闆同意，我們就去找角地，後來曾秉杰有詢問我們土

    地考慮如何，因為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

    們跟被告萊特公司談價，後面我有跟他說我們要找角地，他

    也回覆好，後來不確定曾秉杰有沒有再丟給我其他物件，但

    我沒有再就系爭土地討論，後來到12月間曾秉杰突然丟訊息

    給我說系爭土地地主願意66.5萬賣出，他不確定所以來問我

    看看。我跟他說我們現在有比較暫緩，我會把訊息跟老闆說

    ，直到12月31日確定跟遠見開發簽成這塊土地買賣後，基於

    禮貌，我跟曾秉杰說謝謝我們買到這塊地了，他用非常不可

    思議的語氣說我們竟然繞過他去買這塊地，他會走法律途徑

    。我們當時請遠見買的是樂田段13、14地號的角地，但因為

    這塊是遺址地，加上地上有簽租約到115年8月，會影響我們

    總部建造時程，同時我們跟遠見公司提需求時有跟他說系爭

    土地談價過程，遠見窗口同時有表示系爭土地專簽契約就在

    他桌上，同時他也表示我們當時用67萬就能買到，不太可能

    談判破裂，所以我們才會知道系爭土地遠見公司也有在處理

    ，在113年12月23日跟老闆報告兩塊地，老闆不希望有遺址

    影響到蓋總部時程，所以轉而再回去談系爭土地，應該是11

    3年12月24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居間契約等語（見卷第353-356

    頁）。證人柯佳禎與曾秉杰於113年9月13日至同年12月31日

    就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曾秉杰於113年11月12日表示「1

    98地號放棄嗎？」，柯佳禎表示「先放棄，它可能不是我們

    的正緣」，曾秉杰再於同年11月20日表示「談到67萬/坪」

    ，同年12月11日表示「鎮福段198地號所有權人在問買方針

    對它們這筆建地是否有要繼續談，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價格

    降至66.5萬/坪！所以才會傳這篇Line問問看」，柯佳禎表

    示「盡快回覆您」，於同年月31日表示直接跟地主談價，最

    終65.65萬成交等語，有通訊畫面在卷可參（見卷第25-43、

    207-218頁）。依前開證人柯佳禎證詞及其與曾秉杰間通訊

    內容，被告星穎公司確有委託原告仲介買賣系爭土地，曾出

    價67萬元願買，然買賣未成，被告星穎公司嗣表明放棄對系

    爭土地議價購買，曾秉杰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

    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但被告星穎公司並無具體回應。

    參以柯佳禎於113年11月12日向曾秉杰表示「先放棄，它可

    能不是我們的正緣」，並證稱：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

    一萬塊調高價格，猜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

    ，所以轉向跟我們收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因為

    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們跟被告萊特公司

    談價等語，可認被告星穎公司對於原告信賴關係已動搖，於

    113年11月12日終止委任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則曾秉杰

    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

    ，柯佳禎表示「盡快回覆您」，後無具體回應，可認柯佳禎

    僅係禮貌回覆原告，並無再次委託原告居間仲介系爭土地買

    賣意思，難認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成立居間契約。

　5.原告雖有仲介被告萊特公司買賣系爭土地，然被告萊特公司

    法定代理人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提出買賣條件「實拿

    65.5萬元、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原告並未成功媒合被

    告星穎公司同意依此條件購買，可見原告實未基於其與被告

    萊特公司間居間契約，完成媒介兩造成立買賣。被告萊特公

    司後於113年12月19日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地，經遠見

    公司媒介結果，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7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約定被告星穎公司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

    萬5700元向被告萊特公司購買系爭土地，此買賣價金與原告

    居間所提出買賣金額亦不相同。原告主張被告萊特公司及被

    告星穎公司係經其居間仲介達成系爭土地每坪65萬6500元、

    總價2億6115萬5700元之買賣，並非可採。

　㈢基上，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並不成立居間契約，原告自不

    得請求被告星穎公司給付居間報酬。又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

    間雖有居間契約，然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非因

    原告居間媒介而成立，原告亦不得請求被告萊特公司給付居

    間報酬。

六、從而，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原告

    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8號

原      告  萬軍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秉杰  

訴訟代理人  盧江陽律師

被      告  萊特建築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碧水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陳虹羽律師

被      告  星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雅芬  

訴訟代理人  林思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規定甚明。原告起訴以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代表人阮碧水為其法定代理人，後被告萊特公司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以民國114年4月7日府授經登字第11407192030號函解散登記，選任阮碧水為清算人，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卷第75-78頁、證物袋），依前揭規定被告萊特公司應行公司清算，並由阮碧水為清算人代表被告萊特公司執行清算事務，則阮碧水之法定代理權並未消滅，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萊特建築有限公司（下稱萊特公司）所有，被告萊特公司於民國113年8月22日以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委託原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約定以每坪新臺幣（下稱）73萬元為計價，支付成交總價1%作為服務報酬，委託期間自同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嗣原告多次與被告萊特公司及被告星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星穎公司）協商仲介買賣，最後以每坪65萬6500元成交。系爭土地已於同年12月27日完成買賣，於同年3月4日登記為被告星穎公司所有，交易總價為2億6115萬5700元，按1%計算仲介費為261萬1557元，爰依民法居間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給付261萬1557元等語，並聲明：1.被告萊特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星穎公司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萊特公司以：兩造於113年8月22日就系爭土地簽訂「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訂有「專任委託出售價格」及「專任委託期間」，上開委託出售期間期滿後，原告業務員曾向被告萊特公司請求簽立新的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並約定新的委託出售價格，被告萊特公司多次表示專任委託已取消、解除，兩造間已無出售系爭土地之專任委託，被告萊特公司自得透過其他仲介出售系爭土地。嗣被告萊特公司另委託訴外人遠見開發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遠見公司），於同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000元出售予被告星穎公司，並於成交後支付遠見公司服務費258萬元。原告未參與最終議價與簽約過程，買賣既非因原告之媒介而成立，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星穎公司則以：系爭土地雖於113年8月22日由被告萊特公司與原告簽專任委託書，惟專任委託期間已於同年9月15日屆期。原告於同年10月2日傳送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予被告星穎公司，刻意隱暪專任委託期間已屆滿之事實，後原告告知價格談到每坪67萬元，被告星穎公司欲了解之後若與原告簽約而有詢問服務費之計算，至此兩造間僅有物件介紹、價格與服務費計算等洽詢，嗣因原告稱理解錯地主的意思，由每坪67萬元改稱68萬元，被告星穎公司遂於同年11月12日明確表示放棄，被告星穎公司並未與原告簽訂不動產承購要約書，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不成立居間契約。後被告萊特公司於同年12月19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專任委託契約，被告星穎公司亦於同年12月23日委託遠見公司居間系爭土地，並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與要約書及給付斡旋金，嗣於同年月27日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與被告萊特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星穎公司並於114年4月7日依約支付遠見公司260萬元服務費。被告星穎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均係歸功於遠見公司，並非由原告居間而完成買賣，最終成交價格亦非其議價之結果，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訂有居間契約，除有特別約定（如訂有專任委託），委託人仍得致力自行締結契約，或借助其他居間人媒介締結契約，居間人應自行承擔契約非因其報告或媒介成立，致不得請求居間報酬之風險。又兩造間非專任委託居間關係，亦非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自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92號裁定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約定銷售成功時支付成交總價1%為服務報酬，並非僅以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契約性質為媒介居間，應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者，始得請求報酬。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原告主張其居間被告買賣系爭土地，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成交，為被告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與被告間有居間契約及被告間買賣係因其居間而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8月22日簽訂土地出售專任委託書，有專任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1頁）。該委託書第2條約定「若專任期間地主自行銷售或委託其他同業出售，則地主願支付0.3%仲介費給本公司（即原告）」，第4條約定「同意以此價格出售期間自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上開委託書別無專任期間之記載，證人即原告業務吳珮嘉證稱本件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等語（見卷351頁），可認委託書第2條約定「專任期間」即為第4條約定「自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間約定專任委託出售系爭土地期間為113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止，期滿後被告萊特公司不受此專任委託書拘束，非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仲介居間出售系爭土地。

　2.被告萊特公司與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1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被告萊特公司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至同年月25日，有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卷第225-227頁）。被告星穎公司與遠見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約定被告星穎公司委託遠見公司仲介購買系爭土地，委託銷售期間至同年月27日12時止，有買賣議價委託書在卷可參（見卷第393-395頁）。被告經遠見公司經紀人許勝紘經紀，於113年12月27日就系爭土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價金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佐（見卷第229-243、270-287頁）。被告萊特公司支付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58萬元，有統一發票在卷可考（見卷第289頁）。被告星穎公司支付遠見公司仲介服務費260萬元，存摺節本在卷可考（見卷第397頁）。

　3.證人吳珮嘉證稱：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仍有繼續洽談買賣事宜，最後談到每坪66萬5000元，有告訴阮碧水（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所找買家還是被告星穎公司，但不記得有無將每坪66萬5000元告知阮碧水，之後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並未在場，亦不知其間如何議定每坪65萬6500元出售系爭土地等語（見卷第347-352頁）。證人吳珮嘉與阮碧水於113年8月14日至同年12月31日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實拿65.5、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於同年月31日表示「已經售出」，有通訊畫面及通訊紀錄在卷可參（見卷第89-191、291-311頁）。依前開證人吳珮嘉證詞及其與阮碧水間通訊內容，被告萊特公司於專任委託期間於113年9月5日屆滿後，確實仍有繼續委託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然於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表示願售價格「實拿65.5、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後，雙方並無就系爭土地買賣仲介再有具體商談，原告未參與被告間後來就系爭土地買賣商議及談價過程，最終簽約時亦不在場，自難認被告2人係基於原告媒介成立買賣契約。

　4.證人即被告星穎公司財務協理柯佳禎證稱：被告萊特公司於113年12月27日與被告星穎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係經由遠見公司仲介，一開始被告星穎公司開每坪65萬委請遠見公司協助，很快被拒絕，後來開總價2.6億再跟地主談第二次，中間都是遠見公司與被告萊特公司聯絡，被告星穎公司沒有直接跟被告萊特公司接洽，最後用每坪65萬6500元成交。最先被告星穎公司老闆請我跟曾秉杰（原告法定代理人）聯絡，跟他說我們要找的土地需求，過程中曾秉杰有提供多塊土地給我們參考，我們看中鎮福段207地號，有請曾秉杰和地主談，後來曾秉杰說地主說不賣，轉而推薦系爭土地，他們有專簽，後來我詢問他價格，也有詢問老闆，老闆說每坪65萬才要買，我也把這個需求轉告曾秉杰，後來曾秉杰去跟地主洽談，他有告訴我們地主願意每坪67萬賣出，我覺得很有誠意，所以詢問負責人是否同意67萬購買，同時我也回去問曾秉杰服務費如何收取，因為我要編預算，後來我跟老闆確定要買之後，隔4天曾秉杰用LINE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業務理解錯地主的價格，67萬不賣，68萬才願意，當時因為老闆在國外，我不能自行決定價格，所以跟曾秉杰說我再問老闆意願，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後來到老闆在差旅中詢問我現在土地進度如何，我跟他報告說曾秉杰說地主說68萬才賣，但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1萬塊調高價格，猜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所以轉向跟我們收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當時我是這樣跟老闆說，後來老闆同意，我們就去找角地，後來曾秉杰有詢問我們土地考慮如何，因為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們跟被告萊特公司談價，後面我有跟他說我們要找角地，他也回覆好，後來不確定曾秉杰有沒有再丟給我其他物件，但我沒有再就系爭土地討論，後來到12月間曾秉杰突然丟訊息給我說系爭土地地主願意66.5萬賣出，他不確定所以來問我看看。我跟他說我們現在有比較暫緩，我會把訊息跟老闆說，直到12月31日確定跟遠見開發簽成這塊土地買賣後，基於禮貌，我跟曾秉杰說謝謝我們買到這塊地了，他用非常不可思議的語氣說我們竟然繞過他去買這塊地，他會走法律途徑。我們當時請遠見買的是樂田段13、14地號的角地，但因為這塊是遺址地，加上地上有簽租約到115年8月，會影響我們總部建造時程，同時我們跟遠見公司提需求時有跟他說系爭土地談價過程，遠見窗口同時有表示系爭土地專簽契約就在他桌上，同時他也表示我們當時用67萬就能買到，不太可能談判破裂，所以我們才會知道系爭土地遠見公司也有在處理，在113年12月23日跟老闆報告兩塊地，老闆不希望有遺址影響到蓋總部時程，所以轉而再回去談系爭土地，應該是113年12月24日與遠見公司簽訂居間契約等語（見卷第353-356頁）。證人柯佳禎與曾秉杰於113年9月13日至同年12月31日就土地買賣仲介通訊聯絡，曾秉杰於113年11月12日表示「198地號放棄嗎？」，柯佳禎表示「先放棄，它可能不是我們的正緣」，曾秉杰再於同年11月20日表示「談到67萬/坪」，同年12月11日表示「鎮福段198地號所有權人在問買方針對它們這筆建地是否有要繼續談，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價格降至66.5萬/坪！所以才會傳這篇Line問問看」，柯佳禎表示「盡快回覆您」，於同年月31日表示直接跟地主談價，最終65.65萬成交等語，有通訊畫面在卷可參（見卷第25-43、207-218頁）。依前開證人柯佳禎證詞及其與曾秉杰間通訊內容，被告星穎公司確有委託原告仲介買賣系爭土地，曾出價67萬元願買，然買賣未成，被告星穎公司嗣表明放棄對系爭土地議價購買，曾秉杰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但被告星穎公司並無具體回應。參以柯佳禎於113年11月12日向曾秉杰表示「先放棄，它可能不是我們的正緣」，並證稱：我覺得地主不太可能因為這一萬塊調高價格，猜測是曾秉杰跟地主沒有談好居間的費用，所以轉向跟我們收取，因此我覺得不要考慮這一塊…因為前面不信任因素，所以我沒有再讓他幫我們跟被告萊特公司談價等語，可認被告星穎公司對於原告信賴關係已動搖，於113年11月12日終止委任原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則曾秉杰後續雖再通知被告星穎公司系爭土地價格降至67萬、66.5萬，柯佳禎表示「盡快回覆您」，後無具體回應，可認柯佳禎僅係禮貌回覆原告，並無再次委託原告居間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意思，難認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成立居間契約。

　5.原告雖有仲介被告萊特公司買賣系爭土地，然被告萊特公司法定代理人阮碧水最後於113年12月9日提出買賣條件「實拿65.5萬元、往上加你們的仲介費1%」，原告並未成功媒合被告星穎公司同意依此條件購買，可見原告實未基於其與被告萊特公司間居間契約，完成媒介兩造成立買賣。被告萊特公司後於113年12月19日委託遠見公司銷售系爭土地，經遠見公司媒介結果，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7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被告星穎公司以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向被告萊特公司購買系爭土地，此買賣價金與原告居間所提出買賣金額亦不相同。原告主張被告萊特公司及被告星穎公司係經其居間仲介達成系爭土地每坪65萬6500元、總價2億6115萬5700元之買賣，並非可採。

　㈢基上，原告與被告星穎公司間並不成立居間契約，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星穎公司給付居間報酬。又原告與被告萊特公司間雖有居間契約，然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非因原告居間媒介而成立，原告亦不得請求被告萊特公司給付居間報酬。

六、從而，原告依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原告261萬15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